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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被各国公认的、具有

普遍拘束力的、适用于国际法一切效力范围的、构成国际法

基础和核心并具有强行法性质的法律原则。 （1）国际法的

基本原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各国公认。第二、具有普

遍拘束力。第三、构成国际法的基础。第四、具有强行法的

性质。 （2）国际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第一、国家主权平

等原则。各国不论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有何不同，一律

事有平等权利，承担同等的责任。主权平等包括以下要素：

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受侵犯，世界各国法律地位平

等，均享有充分主权，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均有

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均有

责任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第二、

互不侵犯原则。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不得以武力侵犯他国，

也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不得以违反国际法的任何其地

方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侵犯另一国的主权、独立或领

土完整，不得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第三、互不

干涉内政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得

以任何借口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

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也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自己

的意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第四、平等互利原则。在国

际交往中各国在法律上必须是平等的，在事实上必须是互利

的。平等，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如



何，都具有平等地位，任何国家不应谋取任何特权；互利，

就是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不能谋取片面的利益，更不能以

损害别国为目的，而应该对双方都有利。 第五、和平共处原

则。国家在其相互关系上，不得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及

其他任何方法改变或企图改变对方的社会经济制度，应当根

据国际法的要求，彼此尊重对方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实行

广泛的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和睦相处。 第六、民族自决原

则。被殖民主义奴役和压迫的民族，有权采取国际法确认的

一切合法手段，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摆脱殖民统治、建立

民族独立国家。 第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国家之间在

发生纠纷或争端时，应当通过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不能使

用或企图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 第八、善

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一个国家应当善意履行《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各项义务，善意履行由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产

生的、其作为缔约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各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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